


附件1
汪清县东北虎豹

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金桂英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组长：姜永杰  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成  员：姜洪波  县林业局局长

许兢强  天桥岭镇人民政府镇长
邢珍林  罗子沟镇人民政府镇长
孙运膑  大兴沟镇人民政府镇长

崔  日  东光镇党委书记

金银天  春阳镇人民政府镇长
相  杰  复兴镇人民政府镇长
柳  林  鸡冠乡人民政府乡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林业局，办公室主任由姜洪波同志兼任，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附件2

生态管护员选聘

村屯数与乡镇分配选聘人数

	乡镇
	村屯
	符合选聘户数
	乡镇分配选聘人数

	天桥岭镇
	北城子村
	26
	63

	
	神仙洞村
	14
	

	
	太阳村
	12
	

	
	桶子沟村
	26
	

	
	响水村
	11
	

	
	合计：5个
	89
	

	春阳镇
	大兴村
	22
	335

	
	红云村
	109
	

	
	金矿村
	20
	

	
	老庙村
	39
	

	
	南沟村
	33
	

	
	五家子村
	46
	

	
	春阳村
	201
	

	
	合计：7个
	470
	

	东光镇
	苍林村
	23
	80

	
	清河村
	52
	

	
	塔子沟村
	4
	

	
	长荣村
	33
	

	
	合计：4个
	112
	

	复兴镇
	金苍村
	284
	841

	
	糖厂村
	204
	

	
	复兴村
	138
	

	
	兴华村
	167
	

	
	杜荒子村
	57
	

	
	道芬村
	149
	

	
	一道村
	23
	

	
	四道村
	59
	

	
	五道村
	43
	

	
	六道村
	57
	

	
	合计：10个
	1181
	

	鸡冠乡
	霍家营村
	30
	96

	
	张家店村
	82
	

	
	桦皮村
	23
	

	
	合计：3个
	135
	

	罗子沟镇
	常青村
	12
	2068

	
	城子后村
	213
	

	
	创业村
	68
	

	
	古城村
	238
	

	
	河东村
	53
	

	
	河南村
	76
	

	
	金星村
	88
	

	
	内河村
	91
	

	
	三道河子村
	104
	

	
	上河村
	225
	

	
	上碱村
	245
	

	
	绥芬村
	379
	

	
	太平沟村
	265
	

	
	西河村
	7
	

	
	西碱村
	52
	

	
	下河村
	146
	

	
	新村村
	72
	

	
	新丰村
	75
	

	
	新屯子村
	133
	

	
	永胜村
	132
	

	
	中河村
	232
	

	
	合计：21
	2906
	

	大兴沟镇
	大石村
	24
	17

	村屯总数
	51
	4917
	3500

	备注：

	1.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范围内村屯：东光镇长荣村、春阳镇春阳村。

	2.以“开天窗”形式调出，但实际生产生活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范围内的村屯：剩余49个村屯。

	3.2023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拟选聘3500名生态管护员。

	4.分配标准为3500人占7个乡镇总选聘户数的比例3500/4917=71.18%。

	5.名额分配：选聘户数×占比。


附件3

汪清县东北虎豹

国家公园村屯生态管护员管理细则

一、生态管护员根据工作需要，承担具体工作内容，具体工作由村民委员会按时按需支配。

二、生态管护员应积极参与相关培训，培训内容为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科技知识。

三、生态管护员工作职责：对自然资源进行日常管护，对入山群众进行劝导，配合开展各类生态保护活动，积极开展宣传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科技知识，做好管护工作任务。管护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大气、土地、水资源、森林等自然资源管护，如监督预防秸秆焚烧、毁坏林木、占用林地、水土流失、破坏黑土地、破坏水源、盗挖河沙、乱扔废弃菌袋和农药瓶等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做好森林防火、动植物保护、病虫害识别、管护标志维护、村屯环境整治，定期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预警系统及设施进行检查与管护等工作。

四、管护方式：由村民委员会负责分配，具体实行分片包保责任制。将管护区域划分为若干区域，组成管护小组，原则上五人为一小组，不足十人的按一组组建。负责对区域内的生态问题进行巡查和监管，及时发现、制止和报告各种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严格落实生态管护员管护区域内的生态保护责任。  

附件4

协议编号：        

生 态 管 护 员 劳 务 协 议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甲方：        （乡）镇          村民委员会
乙方：                 性别：             
居民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根据《汪清县2023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村屯生态管护员选聘实施方案》要求，为了加强东北虎、东北豹等其他野生种群保护，稳定村屯居民生产生活。本着“自愿、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聘用生态管护员，结合村民委员会的实际情况，选聘生态管护员签订《生态管护员劳务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管护期限和劳务费用

（一）甲方聘用乙方的方式为一年一聘，聘用期限为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年终由甲方组织相关部门对乙方进行考核，考核合格者方可继续聘用。

（二）甲方聘用乙方管护劳务费用为每人每年1万元，2023年四季度3个月劳务费用为2500元，乙方只享受相应的管护费用，不享受社保、医疗保险等其他福利待遇。

（三）劳务费用支付方式：甲方定期向乙方按月支付。

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明确乙方管护范围，明确管护要求。

2.对乙方管护情况进行跟踪管理、监督指导，对乙方进行培训、指导、监管和考核。

3.按时向乡镇人民政府报告乙方管护情况。

4.若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完成管护任务，甲方有权责令乙方整改。

5.按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管护劳务费用。

6.由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为乙方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同意根据甲方工作需要，承担工作内容。

2.乙方应积极参与甲方的相关培训，培训内容为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科技知识。

3.生态管护员工作职责为对自然资源进行日常管护，对入山群众进行劝导，配合开展各类生态保护活动，积极开展宣传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科技知识，做好管护劳务协议规定的其他工作任务。管护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大气、土地、水资源、森林等自然资源管护，如监督预防秸秆焚烧、毁坏林木、占用林地、水土流失、破坏黑土地、破坏水源、盗挖河沙、乱扔废弃菌袋和农药瓶等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做好森林防火、动植物保护、病虫害识别、管护标志维护、村屯环境整治，定期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预警系统及设施进行检查与管护等工作。

4.管护方式：实行分片包保责任制。将管护区域划分为若干区域，组成管护小组，原则上五人为一小组，不足十人的按一组组建。负责对区域内的生态问题进行巡查和监管，及时发现、制止和报告各种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严格落实生态管护员管护区域内的生态保护责任。                                  

5.乙方与其直系亲属应保证乙方在发生人身安全事故时，只享受甲方参加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待遇， 按保险公司理赔的金额支付乙方，其他的甲方一律概不负责。                                                             

6.汪清县人民政府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指导村民委员会，加强生态管护员管理，做好管护劳务协议规定的其他工作和临时交办任务。

7.乙方及其直系亲属应认真履行协议内容，并保证不违背协议内容。
三、协议的终止与解除

（一）协议期满本协议自行终止。

（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协议可以解除。

（三）年终考核和月考核不合格者，按照《汪清县2023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村屯生态管护员选聘实施方案》进行解聘。

（四）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甲方可以解除本协议：

1.被发现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2.严重违反甲方有关规定及按照本协议约定可以解除劳务协议的；

3.乙方不能完成本协议约定的；

4.任何一方要求变更、解除或者终止本协议，应提前通知另一方。

四、其他

（一）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乡镇林长办公室一份，报县林长办公室存档一份。

（二）本协议未尽事宜，以及在协议履行中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乙方直系亲属（签字）：            
签订日期：                
附件5
生态管护员考核细则表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指标
	评分标准
	基本分
	得分

	
	总分
	减分制
	基本报酬考核分数分别为100分。
	100分
	

	1
	管护劳务协议规定要求
	①是否参加人身意外保险；
②是否参加乡镇人民政府统一组织的相关培训；

③是否组成管护小组开展巡护工作；

④劳务报酬是否有回流现象。
	①是否参加人身意外保险 5分；
②是否参加乡镇人民政府统一组织的相关培训 10分；
③是否组成管护小组开展巡护工作 10分；
④劳务报酬是否有回流现象 5分。
	30分　
	

	2
	管护员职责
	对自然资源进行日常管护，对入山群众进行劝导，配合开展各类生态保护活动，积极开展宣传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科技知识，做好管护劳务协议规定的其他工作任务。管护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大气、土地、水资源、森林等自然资源管护，如监督预防秸秆焚烧、毁坏林木、占用林地、水土流失、破坏黑土地、破坏水源、盗挖河沙、乱扔废弃菌袋和农药瓶等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做好森林防火、动植物保护、病虫害识别、管护标志维护、村屯环境整治，定期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预警系统及设施进行检查与管护等工作。
	管护区内发生破坏生态资源行为未及时发现未汇报，每项扣五分，不积极配合完成其他工作酌情扣分，最低2分，最高5分。
	50分　
	

	3
	出勤率；管护记录
	①是否正常出勤；

②是否填写管护记录。
	未请假、擅自旷工，每次1分；

管护记录不全的，每次检查发现扣1分。
	10分
	

	4
	村民委员会评价意见等其他事项
	村委会评价好/坏。
	结果酌情扣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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